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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别对象
	四级应急响应
	三级应急响应
	二级应急响应
	一级应急响应

	通知部署
	市防指印发启动应急响应的通知，同时提出抗旱减灾救灾要求，督促有关部门单位和各区防指抓好贯彻落实。
	市防指印发启动应急响应的通知，同时提出防御要求，督促有关部门单位和各区防指抓好贯彻落实。
	市防指印发启动应急响应的通知，做好抗旱减灾救灾工作的通知，督促有关部门单位和各区防指抓好贯彻落实。
	市防指印发启动应急响应的通知，做好抗旱减灾救灾工作的通知，督促有关部门单位和各区防指抓好贯彻落实。

	会商研判
	市防汛办副主任主持会商，应急管理、水务、气象、农牧等有关部门单位参加，分析防汛抗旱形势，部署有关工作。
	市防指副总指挥（防汛办主任或副主任）主持会商，应急管理、水务、气象、农牧等有关部门单位参加，分析防汛抗旱形势，组织动员部署。
	市防指总指挥（或委托副总指挥）主持会商，市防指成员单位派人员参加，各区防指通过视频形式参加，分析抗旱形势，对抗旱减灾救灾工作作出部署。响应期内，根据旱情发展变化，由市防汛办主任（或副主任）主持，随时进行滚动会商。
	市防指总指挥（或委托副总指挥）主持紧急办公会议，自治区防指全体成员和有关专家参加，各区防指负责同志可以通过视频方式参加会议，汇报有关情况，对抗旱工作作出部署。响应期内，根据旱情发展变化，由市防指常务副总指挥（或副总指挥）主持，相关成员单位和专家参加，随时进行滚动会商，并将情况报市防指总指挥。

	监测预警信息调度通报
	市防汛办密切关注旱情变化，收集干旱信息和受影响情况；市气象局负责提供全市气象干旱信息和监测范围内的降水量、土壤墒情等信息，每日滚动制作“未来7天逐日天气预报”。每旬、月末制作旬、月气候预测和降水天气过程预测，根据土壤水分观测规范，每月逢4（4日、14日、24日）、逢9（9日、19日、29日）向市防汛办报送旱情监测信息；市水务局每月旬初（1日、11日、21日）向市防汛办报送旱情监测信息。
	市防汛办密切关注旱情变化，收集干旱信息和受影响情况；气象部门每日滚动制作“未来10天区域天气预报”。每5天滚动制作延伸期气候预测和降水天气过程预测，如5天内有订正及时通报订正结论。根据土壤水分观测规范，每月逢4（4日、14日、24日）、逢9（9日、19日、29日）向市防汛办报送旱情监测信息。
	市防汛办密切关注旱情变化，收集干旱信息和受影响情况；气象部门每日滚动制作“未来10天区域天气预报”。每3天滚动制作延伸期气候预测和降水天气过程预测，如3天内有订正及时通报订正结论。根据土壤水分观测规范，每月逢4（4日、14日、24日）、逢9（9日、19日、29日）向市防汛办报送旱情监测信息；市水务局每月旬初（1日、11日、21日）向市防汛办报送旱情监测信息。
	市防汛办密切关注旱情变化，收集干旱信息和受影响情况；市气象局每日滚动制作“未来10天区域天气预报”。每日滚动制作延伸期气候预测和降水天气过程预测。根据土壤水分观测规范，每月逢4（4日、14日、24日）、逢9（9日、19日、29日）向市防汛办报送旱情监测信息；市水务局每月旬初（1日、11日、21日）向市防汛办报送旱情监测信息。

	各区防指响应措施
	各区防指按照本级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启动相应应急响应，贯彻落实市防指的各项工作部署，做好本行政区域内的抗旱工作。
	各区防指按照本级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启动相应应急响应，贯彻落实市防指的各项工作部署，做好本行政区域内的抗旱工作。
	各区防指按照本级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启动相应应急响应，贯彻落实市防指的各项工作部署，做好本行政区域内的抗旱工作。
	各区防指按照本级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启动相应应急响应，贯彻落实市防指的各项工作部署，做好本行政区域内的抗旱工作。

	行业部门
	市应急管理局要及时协调各方向受灾地区调拨抢险救灾物资；密切监视旱情发展变化；定期在相关媒体上报道旱情及抗旱情况，依法统一发布灾情。
市水务局负责人第一时间组织工程技术人员组成的专家组赴一线向指挥部提供抢险方案等参谋意见。要实时掌握旱情的发展变化，做好旱情预测预报，做好重点工程调度，通报现场情况，实时会商。督促、指导做好水量调度和控制用水计划，适时启动补水方案。
市气象局加密气象预报，发生旱情，做好人工影响天气工作。
市交通运输局为防汛抗旱物资运输提供运输保障。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做好城市供水调度、管理工作。
市农牧局督促、指导灾区科学灌溉，提升用水效率。
其他行业主管部门落实好各项保障，积极贯彻落实防旱抗旱相关措施，督促、指导落实本行业的防旱措施，核实、统计本行业因旱损失情况。
	市应急管理局要及时协调各方向受灾地区调拨抢险救灾物资；密切监视旱情发展变化；定期在相关媒体上报道旱情及抗旱情况，依法统一发布灾情。
市水务局负责人第一时间组织工程技术人员组成的专家组赴一线向指挥部提供抢险方案等参谋意见。实时掌握旱情的发展变化，做好旱情预测预报，按照相关预案做好工程调度。督促、指导做好水量调度和控制用水计划，适时启动补水方案。
市气象局做好实时气象服务，发生旱情时做好人工影响天气工作。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做好城市供水工作。
市农牧局督促、指导灾区科学灌溉，提升用水效率。
其他行业主管部门落实好各项保障，积极贯彻落实防旱抗旱相关措施，督促、指导落实本行业的防旱措施，核实、统计本行业因旱损失情况。
	市应急管理局要及时协调各方向受灾地区调拨抢险救灾物资；密切监视旱情发展变化；定期在相关媒体上报道旱情及抗旱情况，依法统一发布灾情。
市水务局负责人第一时间组织工程技术人员组成的专家组赴一线向指挥部提供抢险方案等参谋意见。实时掌握旱情的发展变化，做好旱情预测预报，按照相关预案做好工程调度。
交通、铁路、民航部门为防汛抗旱物资提供运输保障。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做好城市供水工作。
市农牧局督促、指导灾区科学灌溉，必要时压减灌溉用水，保障人畜用水安全。
市气象局做好实时气象服务，督促、指导做好人工影响天气工作。
其他行业主管部门落实好各项保障，积极贯彻落实防旱抗旱相关措施，督促、指导落实本行业的防旱措施，核实、统计本行业因旱损失情况。
	市应急管理局要及时协调各方向受灾地区调拨抢险救灾物资；密切监视旱情发展变化；定期在相关媒体上报道旱情及抗旱情况，依法统一发布灾情。
市、区两级水务部门要实时掌握旱情的发展变化，做好旱情预测预报，按照相关预案做好工程调度。
交通、铁路、民航部门为防汛抗旱物资运输提供运输保障。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做好城市供水工作。
市气象局做好实时气象服务，督促、指导做好人工影响天气工作。
其他行业主管部门落实好各项保障，积极贯彻落实防旱抗旱相关措施，督促、指导落实本行业的防旱措施，核实、统计本行业因旱损失情况。

	工作组
	必要时，组织由责任单位分管领导带队、相关部门单位人员参加的市防汛办工作组，赴灾区协助指导抗旱救灾工作。
	组织由责任单位主要领导带队（或委托分管领导），市应急管理局、水务局及相关部门单位人员参加的市防指工作组，赴灾区协助指导防汛抗旱工作；根据需要，由市水务局、农牧局派出技术支撑组和专家组，相关部门、单位派出专家组赴一线加强技术指导。
	根据灾害发生情况，市防指派出由市防指有关领导带领的防指前方工作组深入一线指导抗旱减灾，指导督促地方做好抗旱减灾救灾工作。
	根据灾害发生情况，派出由市防指有关领导带领的防指前方工作组，赶赴抗旱一线，指导督促地方做好抗旱工作。

	资金、物资
	根据抗旱救灾需要和地方请求，市应急局视情况向灾区调拨防汛抢险物资；其他行业主管部门积极向自治区相关厅局申请抗旱救灾资金；市财政局视情况下拨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积极向自治区申请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和各类资金支持；根据抗旱救灾情况，市应急局向自治区应急厅请调物资支持。
	根据抗旱救灾需要和地方请求，市应急局视情况向灾区调拨防汛抢险物资；其他行业主管部门积极向自治区相关厅局申请抗旱救灾资金；市财政局视情况下拨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积极向自治区申请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和各类资金支持；根据抗旱救灾情况，市应急局向自治区应急厅请调物资支持。
	根据抗旱救灾需要和地方请求，市应急局视情况向灾区调拨防汛抢险物资；其他行业主管部门积极向自治区相关厅局申请抗旱救灾资金；市财政局视情况下拨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积极向自治区申请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和各类资金支持；根据抗旱救灾情况，市应急局向自治区应急厅请调物资支持。
	根据抗旱救灾需要和地方请求，市应急局视情况向灾区调拨防汛抢险物资；其他行业主管部门积极向自治区相关厅局申请抗旱救灾资金；市财政局视情况下拨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积极向自治区申请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和各类资金支持；根据抗旱救灾情况，市应急局向自治区应急厅请调物资支持。

	宣传报道
	新闻媒体做好旱情及抗旱工作的宣传报道，加强节约用水、保护水源的宣传工作。
	新闻媒体做好旱情及抗旱工作的宣传报道，加强节约用水、保护水源的宣传工作。
	新闻媒体做好旱情及抗旱工作的宣传报道，加强节约用水、保护水源的宣传工作。
	新闻媒体做好旱情及抗旱工作的宣传报道， 加强节约用水、保护水源的宣传工作。

	队伍
	受旱地抗旱队伍及时按需向受影响严重地区开展应急送水工作。
	受旱地抗旱队伍及时向受影响严重地区开展应急送水工作。
	根据市防指的指令，市级抗旱队伍及时支援各区受影响严重地区开展应急送水工作。
	根据市防指的指令，市级抗旱队伍及时支援各区受影响严重地区开展应急送水工作。



